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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054—2023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8054—2011《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与GB/T 28054—2011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公称工作压力范围和单只气瓶公称容积范围(见第1章，2011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集束装置结构型式图(见4.1.2011年版的4.1);

c) 更改了管路材料牌号及标准的要求(见5.1.2.1,2011年版的5.1.1,1);

d) 更改了安全附件和仪表的要求(见5.2.4,2011年版的5.3.6);

e) 增加了集束装置中气瓶执行标准的要求(见5.3.1.2);

f) 删除了移动式框架的形式(见2011年版的5,3.4.1);

g) 增加了垂直跌落试验的要求(见6.3.2);

h)增加了旋转跌落试验的要求(见6.3.3);

i) 增加了型式试验的要求(见7.3);

j) 增加了设计变更的要求(见7.4);
k) 删除了铭牌型式、铭牌字体、铭牌材质的内容(见2011年版的8,1.3 和8,1.5);

1) 删除了储运的要求(见2011年版的第9章);

m)删除了充装可燃气体集束装置的安全使用规定(见2011年版的第10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宽城天海

压力容器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天津天海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临沂市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中

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凤文、徐昌、张亚涛、陶思伟、古纯霖、赵杰、张金波、刘福涛、陈伟明、丁春晓、

王献忠、赵濯非、毕静、杨明高。

本文件于201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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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054—2023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以下简称集束装置)的型式和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合

格指标、检验规则、标志、涂敷、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可重复充装压缩气体、高(低)压液化气体或混合气体的移动式集束装置。集束装置

的公称工作压力不超过30 MPa,单只气瓶公称容积不大于450 L,集束装置气瓶总容积不大于3 000L,集

束装置的使用环境温度为-40℃～60℃。

本文件不适用于充装毒性程度为剧毒气体的集束装置，也不适用于固定在车上使用的集束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527 铜及铜合金拉制管

GB/T 5099.1 钢质无缝气瓶 第1部分：淬火后回火处理的抗拉强度小于1 100 MPa的钢瓶

GB/T 5099.3 钢质无缝气瓶 第3部分：正火处理的钢瓶

GB/T 5099.4 钢质无缝气瓶 第4部分：不锈钢无缝气瓶

GB/T 13005 气瓶术语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5383 气瓶阀出气口连接型式和尺寸

GB/T 19866 焊接工艺规程及评定的一般原则

GB/T 20801.4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4部分：制作与安装

GB/T 33145 大容积钢质无缝气瓶

GB/T 33215 气瓶安全泄压装置

GB/T 41113 硬钎焊工和硬钎焊操作工技能评定

CB/T 3832 铜管钎焊技术要求

JB/T 6804 抗震压力表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渗透检测

NB/T 47014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 47018.1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第1部分：采购通则

NB/T 47018.2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第2部分：钢焊条

NB/T 47018.3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第3部分：气体保护电弧焊钢焊丝和填充丝

NB/T 47018.4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第4部分：埋弧焊钢焊丝和焊剂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 Z6002 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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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054—2023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GB/T 1300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集束装置 cylinder bundle
将若干个气瓶集束在一起使用的瓶组式集装装置。

注：一般由气瓶、管路及框架组成。

3.1.2
管路 manifold

由主管道、支管、阀门与管件相连，但不包括气瓶上的阀门或气瓶连接件而组成的系统。

3.1.3
气瓶连接件 cylinder fitting

当气瓶不适用瓶阀连接时，用没有关闭气体功能的部件作为连接气瓶与管路的连接件。

3.1.4
管件 pipe fitting
用于管路连接的弯通、三通、四通和异径管件(变径接头)等。

注：根据连接方法可分为承插式管件、螺纹管件、法兰管件和焊接管件四类。

3.1.5
公称工作压力 nominal working pressure

对于盛装压缩气体的集束装置，在基准温度时(一般为20℃)所盛装气体的限定充装压力；对于盛

装高压液化气体的集束装置，温度为60 ℃时气体压力的上限值。
3.1.6

集束装置总质量 gross weight
集束装置净重与介质的最大允许充装质量之和。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C 金属管的厚度附加量，单位为毫米(mm);

C? 管材的负偏差，单位为毫米(mm);

C? 腐蚀裕量，单位为毫米(mm);
C 金属管螺纹或槽的深度，单位为毫米(mm);

D? 金属管的内径，单位为毫米(mm);

D。 金属管的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 气瓶阀门的通径，单位为毫米(mm);
n气瓶数量，单位为只；

P。 管路水压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S 金属管的设计壁厚，单位为毫米(mm);

S。 金属管的名义壁厚，单位为毫米(mm);

S。 金属管的计算壁厚，单位为毫米(mm);
T 集束装置的净重，单位为千克(kg);

Y 温度影响系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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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悬吊角度，单位为度(°);
 焊接接头系数：

[o] 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4 型式和型号

4.1 型式

集束装置的结构型式如图1所示。

0

a) 立式集束装置
1

◎

标引序号说明：

1—气瓶；

2——管路；
3——框架。

b) 卧式集束装置

图 1 集束装置结构型式

4.2 型号标记

集束装置型号标记表示如下：

8

2

铭牌

3

O

3



GB/T 28054—2023—
单只气瓶公称容积，单位为升(L)

-公称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一气瓶数量，单位为只

—瓶体结构型式(A型、T型或S型)

一气瓶公称直径，单位为毫米(mm)

一气瓶放置方式(立式L或卧式W)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
示例：

气瓶卧式放置，气瓶公称直径为279 mm,气瓶结构型式为S型，气瓶数量为18只，公称工作压力为20 MPa,单只气
瓶公称容积为80 L的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其型号标记为：JW279S-18-20/80。

5 技术要求

5.1 材料

5.1.1 一般要求

5.1.1.1 集束装置受压元件材料的选用应注意材料的力学性能、化学性能、工艺性能，气瓶、阀门以及所

有与气体介质接触的零部件的材料应与充装的气体介质相容。

5.1.1.2 集束装置受压元件材料制造单位应在材料的明显部位做出清晰、牢固的钢印标志或其他可追

溯的标志。

5.1.1.3 材料制造单位应向集束装置制造单位提供材料质量证明书，材料质量证明书的内容应齐全、清

晰，印制可以追溯的信息化标识或标签，且加盖材料制造单位质量检验章。

5.1.1.4 集束装置制造单位从非材料制造单位取得材料时，应当取得材料制造单位提供的材料质量证

明书原件或加盖材料供应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字(章)的复印件。

5.1.1.5 集束装置制造单位应对取得的材料及材料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可追溯性和一致性负责。

5.1.2 管路材料

5.1.2.1 管路材料应选用S30403、S30408、S31603、S31608 等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或 TP1、TP2、

H62、H68等铜管，铜管应选用软化退火(O60)状态。不锈钢无缝钢管应符合GB/T 14976的规定，铜

管应符合GB/T 1527的规定。

5.1.2.2 管路焊接材料应符合NB/T 47018.1～NB/T 47018.4的规定。焊接材料应有质量证明书和清

晰牢固的标志。

5.1.2.3 管路焊接材料应按 NB/T 47014的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评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5.1.2.4 制造单位应建立并严格执行焊接材料验收、复验、保管、烘干、发放和回收制度。

5.1.2.5 管路用管件应选用与管子材质一致的锻件或棒材。

5.1.3 框架材料

5.1.3.1 框架材料应有良好的可焊性、足够的强度和韧性，框架材料一般采用20、Q235或 Q345。
5.1.3.2 框架材料应注意外界环境的腐蚀作用和环境温度的影响。

5.1.3.3 框架主体结构由型材焊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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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

5.2.1 一般要求

5.2.1.1 集束装置的结构、气瓶与框架的连接，以及管路、安全附件和仪表的布置应安全可靠，且满足使

用要求。

5.2.1.2 所有承压部件及密封件的材料应与工作温度范围相适应。

5.2.1.3 充装可燃性气体或有毒性气体的集束装置，气瓶上应装设气瓶阀门，管路与气瓶阀门进行连

接。充装高(低)压液化气体的集束装置，气瓶上不应装设气瓶阀门，气瓶与管路的连接应采用气瓶专用
三通连接件连接，使整个集束装置内的气瓶构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

5.2.1.4 集束装置应牢固可靠，所有零件应借助工具才可以拆卸(管路进出气阀门防尘帽除外)。

5.2.1.5 用于充装氧气的集束装置公称工作压力应不大于20 MPa。

5.2.1.6 集束装置所装配的气瓶及安全附件、管路、阀门应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进行型

式试验。

5.2.1.7 用于充装有毒性气体的集束装置气瓶总容积应不大于 800 L。

5.2.2 管路

5.2.2.1 管路结构设计应避免热胀冷缩、机械振动等引起的损坏，必要时应设置温度补偿结构和紧固

装置。

5.2.2.2 管路管径及阀门应有足够的流通面积，管路支管的内径应大于或等于瓶阀的通径d。,管路主

管的内径应满足公式(1)。

D,≥0.8√nd。 ⋯⋯⋯⋯⋯⋯⋯⋯⋯⋯⋯⋯(1)

5.2.2.3 管路的计算壁厚应不小于公式(2)和公式(3)计算的较大值。

s=2(P'+Py)
s=P(D+2PCa+-Y)]

⋯⋯⋯⋯⋯⋯⋯⋯⋯⋯⋯⋯(2)

⋯⋯⋯⋯⋯⋯⋯⋯⋯⋯⋯⋯(3)

式中，温度影响系数Y值取0.4。

5.2.2.4 厚度附加量应按照公式(4)计算。

C=C?+C?+C? ⋯⋯⋯⋯⋯⋯⋯⋯⋯⋯⋯⋯(4)

式中，管路壁厚的负偏差C,按管材标准的规定。

5.2.2.5 管路所要求的设计壁厚按公式(5)确定。

S=S。+C ⋯⋯⋯⋯⋯⋯⋯⋯⋯⋯⋯⋯(5)

5.2.2.6 管路的名义壁厚S。(图纸标注的壁厚)应取设计壁厚向上圆整至标准规格的壁厚。

5.2.2.7 管路和瓶阀设计压力应大于或等于集束装置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

5.2.2.8 管路管件的最小壁厚应不小于与其连接的管子的设计壁厚。

5.2.2.9 管路中管子、管件、阀门连接可采用焊接、螺纹连接或卡套连接方式。

5.2.2.10 管路的设计、制造及安装应避免由于膨胀、收缩或机械撞击及振动而造成的损坏，金属管应有

一定的弯度或盘管来增加柔韧性。

5.2.2.11 管路与框架的固定应避免应力集中，应采用螺栓固定等方式进行连接。

5.2.2.12 氧气和强氧化性气体阀门及管件密封材料，应采用无油脂的阻燃材料(氧指数不小于 95)且

与所充装的气体相容。

5.2.2.13 充装氧气用管路的材质应采用铜管或者不含钛的不锈钢无缝钢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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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4 管路应布局合理，阀门应装设在启闭自如的部位。

5.2.2.15 管路中的金属管应选用材料牌号一致的无缝钢管或铜管。

5.2.2.16 管路上的充放气阀门应与所充装的介质具有相容性，用于可燃性气体的集束装置的阀门出气

口应采用左旋螺纹连接。

5.2.2.17 集束装置中的气瓶瓶阀或气瓶连接件应与所充装的介质相适应，其出气口连接型式和尺寸应

符合GB/T 15383 的要求。

5.2.3 框架

5.2.3.1 集束装置的框架应能安全有效地保护集束装置的所有部件，防止在正常操作中由于振动、冲击

载荷或者装卸载荷等导致集束装置破坏而引起的泄漏。

5.2.3.2 集束装置的框架设计应能保证通过叉车或起重设备以方便升降及运输集束装置。如果是以起

重设备吊运方式设计的集束装置，其框架应设置角件、吊耳、吊环或链环等起重零件。为方便运输，集束

装置框架也可装设叉车专用叉口。

5.2.3.3 框架设置有吊耳等起重零件时，该起重零件应设计成能承受2倍集束装置总质量的载荷。在

起吊过程中对于装设多个吊耳等起重零件的集束装置，该起重零件相对水平的最小悬吊角度α应达到

45°,见图2。框架设置有叉车专用叉口时，叉口应关于集束装置重心对称。

5.2.3.4 框架的结构组件应能承受竖直方向2倍集束装置总质量的载荷。设计时的许用应力应不超过

0.9倍的材料屈服应力。

5.2.3.5 框架的结构设计应能在正常操作下或意外碰撞时保护管路不受意外撞击。

5.2.3.6 使用叉车从集束装置底部叉入和移动的，集束装置应设计有牢固的防侧翻防护结构。

5.2.3.7 集束装置框架结构应便于气瓶及管路的安装和拆卸。

90
1

2

标引说明：

1——吊耳等起重零件；

2——集束装置；

a——悬吊角度。

图2 最小悬吊角度

5.2.4 安全附件和仪表

5.2.4.1 安全阀

5.2.4.1.1 盛装液化气体的集束装置应按照GB/T 33215的规定在总管路上装设安全泄压装置，型式

应为全启式弹簧安全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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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2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为气瓶水压试验压力的75??100安全阀的额定排放压力不应超过

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安全阀的回座压力不应小于气瓶在最高使用温度下的温升压力，其余要求应符合

GB/T 33215的规定。
5.2.4.1.3 安全阀的额定排量应按GB/T 33215进行计算，不应小于集束装置的安全泄放量。

5.2.4.2 仪表

管路应至少装设一个抗震型压力表，压力表应符合JB/T 6804 的规定。压力表精度等级不低于

1.6级，表盘刻度极限值应为集束装置公称工作压力的1.5倍～3.0倍，表盘直径不小于100 mm。

5.2.5 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应满足 TSG 23 的规定。

5.3 制造

5.3.1 一般要求

5.3.1.1 集束装置制造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产品设计文件的规定。

5.3.1.2 集束装置中的气瓶应符合GB/T 5099.1、GB/T 5099.3、GB/T 5099.4或GB/T 33145的规

定，同一台集束装置应采用相同材料、相同结构、公称工作压力、公称直径、公称容积的气瓶。

5.3.2 管路

5.3.2.1 管路的制造应符合GB/T 20801.4 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5.3.2.2 组焊后的管路应无油。

5.3.2.3 应对管路的管路焊缝进行 100??损检测。

5.3.2.4 管路的水压试验压力为公称工作压力的1.5倍。

5.3.2.5 管路的气密性试验压力为公称工作压力。

5.3.3 框架

5.3.3.1 集束装置框架一般采用型钢、钢棒、钢板或角件等焊接而成。

5.3.3.2 固定集束装置中气瓶用的紧固梁或紧固压板，应采用型钢。

5.3.3.3 气瓶与任何其他零部件的连接不应采用焊接结构。

5.3.3.4 框架材料不应拼接。

5.3.4 焊接要求

5.3.4.1 焊接程序应符合GB/T 19866和 NB/T 47014的要求。

5.3.4.2 铜管钎焊应符合CB/T 3832的要求。
5.3.4.3 管路焊接人员应按 TSG Z6002的规定考核合格，且取得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后，方可在有效期内担任合格项目范围内的焊接工作。钎焊焊接人员应符合GB/T 41113的要求。

5.3.4.4 管路主管、支管和管件之间的焊接，应严格遵守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

5.3.4.5 管路不锈钢管采用非熔化极氩弧焊焊接方式连接，铜管及管件的焊接应采用银钎焊，且应使用

含银量大于45??银基焊丝。

5.3.4.6 采用银钎焊焊接管路的管子及管件焊接接头型式一般采用插接或对接的方式。焊后焊件表面

应光洁，不应有气孔、接头焊瘤及钎焊零件被熔化等缺陷。

5.3.4.7 管路的管子之间、管子与管件之间的焊接优先采用对接焊接形式。当采用承插焊接形式时，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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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高度不小于钢管厚度的1.25倍，且不小于3.2 mm。

5.3.5 组装

5.3.5.1 气瓶的技术参数应与集束装置的设计文件一致，并有合格证、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及监督检验

证书。

5.3.5.2 集束装置上应设有防止气瓶发生相对位移的紧固防护结构。

5.3.5.3 管路应固定在框架上，并应有防止碰撞的保护装置。管路的结构、尺寸及公差应符合集束装置
设计文件的规定。

5.3.5.4 紧固件的安装扭矩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5.3.5.5 管路与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的连接应采用焊接、螺纹或卡套式连接结构，且密封良好、牢

固可靠。卡套式连接结构适用于直径不大于15mm的管路。

5.3.5.6 管路、安全附件、仪表及装卸附件应安装牢固、连接可靠。

5.3.5.7 采用适当的方式使气瓶与框架固定。例如气瓶与立式集束装置框架的固定可采用侧向螺栓紧

固压板的压紧方式，气瓶与卧式集束装置框架的固定可采用顶部螺栓紧固压梁板的压紧方式，在吊装及

运输过程中集束装置内的气瓶之间以及气瓶与集束装置框架之间均不应产生相对位移。

5.3.5.8 安全阀、压力表组装前应校验或检定，合格后方可安装。

6 试验方法和合格指标

6.1 管路

6.1.1 管路无损检测

6.1.1.1 试验方法

管路焊接后应进行100??损检测，无损检测按 NB/T 47013.5执行。

6.1.1.2 合格指标

合格质量等级应符合NB/T 47013.5中I级规定。

6.1.2 管路水压试验

6.1.2.1 试验方法

管路无损检测合格后应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路水压试验压力不低于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

b)试验用压力表至少采用两个量程相同且经检定合格的压力表，压力表安装在便于观察的位

置，压力表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压力表精度应不低于1.6级，表盘直径不小

于100 mm,压力表的量程为水压试验压力的1.5倍～2.0倍；

c) 对于不锈钢无缝钢管，水压试验用水的氯离子含量不超过25 mg/L;

d) 试验时缓慢升压，达到水压试验压力后，保压时间不少于10 min,对焊缝和连接部位进行

检查；

e) 水压试验完毕后，将水排尽并用氮气或无油空气将内部吹干。

6.1.2.2 合格指标

保压过程中应无渗漏、无可见变形、无异响，压力表不应降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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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框架

6.2.1 框架尺寸检查

6.2.1.1 试验方法

应采用标准的或专用的量具、样板进行检查。

6.2.1.2 合格指标

框架的尺寸和公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6.2.2 吊重试验

6.2.2.1 试验方法

框架设置有吊耳等起重零件时，应进行吊重试验。吊重质量不小于2倍集束装置总质量的载荷。

在起吊过程中对于装设多个吊耳等起重零件的集束装置，该起重零件相对水平的最小悬吊角度α应达

到45°,见图2。

6.2.2.2 合格指标

吊重后框架不应有永久变形和异状，其尺寸仍能满足正常使用的要求。如装设面板或门扇，应能正

常开启。

6.3 集束装置

6.3.1 外观及结构检查

6.3.1.1 试验方法

目视检查。

6.3.1.2 合格指标

集束装置框架以及管路系统应无明显变形、结构件脱落等现象，气瓶和管路应固定牢靠。

6.3.2 垂直跌落试验

6.3.2.1 试验方法

垂直跌落试验用集束装置应用水充装到集束装置总质量，并用空气加压至0.5 MPa。集束装置应从

100 mm的高度垂直落在水泥地面，框架的一角先着地。框架底面与地面夹角不小于5°,如图3所示。

6.3.2.2 合格指标

集束装置垂直跌落后，气瓶不应松动，管路不应泄漏，框架应保证仍能进行起吊或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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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100

图 3 垂直跌落

6.3.3 旋转跌落试验

6.3.3.1 试验方法

旋转跌落试验用集束装置应用水充装到集束装置总质量，并用空气加压至0.5 MPa。集束装置应

从不小于1200 mm的高度旋转跌落，应保证管路一端先着地。具体操作要求如下。

a) 立式集束装置应绕旋转点以旋转方式落到水泥地面，不应有水平移动；底端面为矩形的集束装

置应绕着的底端面最长边旋转，如图4所示。

b) 卧式集束装置应沿水平方向移动，直至其重心移出平台边缘，自由跌落到水泥地面，如图5
所示。

Q

1
2

1 200 mm 3

标引序号说明：

1——跌落平台；

2——旋转点；

3———跌落点：

4——水泥地面。

4

图 4 立式集束装置旋转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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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mm 2 3

标引序号说明：

1 跌落平台；

2———旋转点；

3——跌落点；

4——水泥地面。

4

图 5 卧式集束装置旋转跌落

6.3.3.2 合格指标

集束装置旋转跌落后，气瓶不应松动，管路不应泄漏，框架应保证仍能进行起吊或叉举。

6.3.4 气密性试验

6.3.4.1 试验方法

集束装置组装后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前先将所有气瓶的阀门(若装有)关闭，试验介质为氮气或无

油空气，试验压力为公称工作压力。试验时应缓慢升压，达到公称工作压力后，保压时间不少于

10 min。对焊缝和连接部位用肥皂水或其他适用检漏液检查管路是否漏气。

6.3.4.2 合格指标

管路不应有泄漏。因装配引起的泄漏现象，允许返修后重做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逐台检验

集束装置应按表1规定的项目进行逐台检验。

7.2 批量检验

集束装置应按表1规定的项目进行批量检验，同一设计每10台框架中抽取1台进行框架吊重试

验。若批量检验时有不合格项目，且有证据证明不合格是由于试验操作异常或测量误差所造成，则可重

新检验；若重新检验结果合格，则首次检验无效。若批量检验有不合格的项目，则本批产品其余框架均

应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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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型式试验

制造厂应在新设计或停产12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试制1台集束装置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

项目按照表1的规定。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逐台检验 批量检验 型式试验 试验方法和合格指标

1

2
管路

无损检测 √ — √ 6.1.1

水压试验 √ √ 6.1.2

3

4
框架

尺寸检查 √ 一 √ 6.2.1

吊重试验 √ √ 6.2.2

5 外观及结构检查 √ √ 6.3.1

6

7
集束装置

垂直跌落试验 √ 6.3.2

旋转跌落试验 √ 6.3.3

8 气密性试验 √ √ 6.3.4

注：“√”表示做检验或试验，“—”表示不做检验或试验。

根据气瓶布置方式选择试验。

7.4 设计变更

对设计原型进行设计变更时，允许减少型式试验项目。设计变更除应按表1规定项目进行批量检

验和逐台检验外，还应按表2的项目进行型式试验。

表 2 设计变更需重新进行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序号 设计变更 管路 框架 集束装置

无损检测 水压试验 吊重试验 垂直跌落试验 旋转跌落试验 气密性试验

1 管路材料改变 √ √ 一 — √

2 框架材料改变 √ √ √

3 额定质量增加 √ √ √
注：“√”表示做检验或试验，“—”表示不做检验或试验。

根据气瓶布置方式选择试验。

8 标志、涂敷

8.1 标志

8.1.1 每台集束装置上应设有永久性的铭牌标识，铭牌应明显、完整、清晰，铭牌应固定在集束装置框

架上侧易于观测的位置。

8.1.2 铭牌的字高应不小于8 mm,铭牌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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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品名称；

b) 产品标准编号；

c)产品型号；
d)产品编号；

e)充装介质；
f) 公称工作压力，MPa;

g) 气瓶公称水容积，L;

h) 集束装置总水容积，L;

i) 管路水压试验压力，MPa;

j) 集束装置气密性试验压力，MPa;

k) 外形尺寸，mm;
1) 集束装置净重(不包括气体质量),kg;

m)制造日期；
n)出厂检验标记；

o) 制造单位名称；

p) 液化气体最大充装量，kg。

8.2 涂敷

8.2.1 集束装置框架的涂敷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一般框架漆色与所组装气瓶的体色一致。

8.2.2 底漆、面漆成分及漆膜厚度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要求。涂漆应均匀、牢固，不应有气泡、龟裂纹、留
痕、剥落等缺陷。

9 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

9.1 出厂的集束装置中每只气瓶均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合格证的要求应符合GB/T 5099.1、GB/T 5099.3、

GB/T 5099.4或GB/T 33145的要求。

9.2 出厂的集束装置均应附有气瓶的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5099.1、

GB/T 5099.3、GB/T 5099.4或GB/T 33145的要求。

9.3 出厂的集束装置均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所记入的内容应和制造单位保存的生产检验记

录相符，产品合格证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单位名称；

b)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

d) 产品编号；

e) 充装介质；

f) 公称工作压力，MPa;
g) 使用环境温度，℃;

h) 管路水压试验压力，MPa;

i) 集束装置气密性试验压力，MPa;

j) 气瓶公称水容积，L;
k)集束装置气瓶总水容积，L;

1)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m)所组装气瓶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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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主阀门、压力表、安全阀的型号。

9.4 出厂的集束装置均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质量证明书的格式和内容见附录 A。

9.5 出厂的集束装置均应附有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主要技术性能参数、充装介质、适用范围、操作使用、

维护保养、应急措施、定期检查、安全附件及仪表的型号等内容。

9.6 制造厂应妥善保存集束装置的检验记录和产品质量证明书的复印件(或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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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见图 A.1。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产品质量证明书

产品型号 充装介质_

产品图号 制造单位_

生产批号 制造日期_

本批集束装置共_ 台，编号从 号到_ __号
1.主要技术数据

MPa 气瓶公称容积 _1.公称工作压力

外形尺寸 mm× mm× mm 集束装置气瓶总水容积_ L
管路水压试验压力 MPa 集束装置气密性试验压力 MPa

2.管路材料

主管材料牌号 支管材料牌号_
3.焊接

管路采用 焊接方式，焊材

框架采用 焊接方式，焊材

4.管路无损检测

依据标准 NB/T 47013.5

检查比例 100%
合格级别 I级

检查结果

5.管路水压试验结果_
6.集束装置气密性试验结果

7.框架吊重试验结果

8.外观及结构检查结果

9.气瓶符合 标准要求，见钢质无缝气瓶批量质量证明书。

经检查和试验符合GB/T 28054-2023的要求，该批集束装置是合格产品。

制造单位：(检验专用章)
检验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图 A.1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


